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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华大学文件
南华政发〔2019〕21号

南华大学

关于印发《研究生志愿支教实施暂行办法》

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研究生志愿支教实施暂行办法》经学校 2019 年第 14

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

南华大学

2019 年 1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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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华大学研究生志愿支教实施暂行办法

为落实湖南省教育厅、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《关于高

等院校服务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》和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落

实研究生志愿支教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19〕158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切实推动我校研究生志愿支教活动落地，特制

定本实施暂行办法。

一、招募对象

获得推免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。

二、招募数量

每年 6 名（具体支教名额由每年省教育厅下发的文件确

定）。

三、招募办法

采取自愿原则，招募符合条件、意愿强烈的获得推免资

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参与志愿支教活动。

四、支教工作安排

（一）支教时间安排

志愿参与研究生支教活动的时间为期一年（时间从派出

之日起计算），当年 9 月份前派出。研究生在支教期间原则

上应兼顾研究生学业的学习。

（二）支教工作安排

志愿者主要安排在我校对口扶贫点的中小学参与支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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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，或参与扶贫点的扶贫工作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1.凡参与志愿支教的研究生，在支教期间表现良好的，

可直接享受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。支教期满后，支教工作

考核优秀者，符合基本条件的可直接享受研究生国家奖学

金。

2.学校给予志愿者每人每月 3000 元补助，发放一次性

生活用品补贴 500 元，报销往返学校和支教点的路费（每学

期不超过 3 次），并参照《关于做好 2018-2019 年度西部计

划志愿者商业保险购买办理工作的通知》标准为支教研究生

购买商业保险。以上费用从学校“双一流”经费列支。

3.志愿支教期满且考核优秀者，若其毕业当年我校有学

生辅导员招聘计划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聘用为我校学生辅导

员。

4.凡参与志愿支教并完成一年的支教任务的志愿者，在

3 年内报考我校博士研究生，符合条件的优先录取。

5.志愿支教表现优秀者，非党员研究生可优先推优入

党；已经是正式党员的，支教期间可获评优秀研究生党员。

6.鼓励支教研究生的导师在报请所在学院或研究生院

同意后，前往支教地指导研究生，学校报销导师往返学校与

支教地的差旅费，并按财务规定发放出差补贴。

南华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9 年12月5日印发


